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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落實特區政府促進房地產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六大方向政策，增加中、

小型住宅單位的供應，土地工務運輸局明起（4 月 12 日）推出工業大廈活化措

施，工廈倘若全幢拆卸改建為住宅樓宇，必須提供佔住宅總單位數至少 7 成、實

用面積不超過 60 平方米（約 640 平方呎）的單位。符合此要求的申請項目可獲

優先處理，由入則至展開工程較正常流程縮短一半時間，從而有助推動申請項目

加快落實興建。 

應社會住屋需求應社會住屋需求應社會住屋需求應社會住屋需求    促置業選擇多元促置業選擇多元促置業選擇多元促置業選擇多元    

    隨著本澳社會發展，產業結構轉型至服務業為主，部分工廈已空置多時，

當中有些更樓齡偏高，對社區存在衛生及安全隱患。透過工廈活化，促進發展商

或工廈業主改建工廈為住宅樓宇，從而增加兩房一廳（即 T2）及一房一廳（即

T1）住宅單位的供應量，最終能達到為有意置業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選擇，以及

更好地善用本澳土地資源，改善社區環境以至工廈長期空置及造成的殘危樓宇問

題的目標。 

工廈活化措施主要對象為已建成且屬政府批租地段的廠廈，其改建後的住宅

樓宇必須提供佔住宅總單位數至少 7 成或以上、實用面積不超過 60 平方米的細

單位；所有細單位的建築面積總和，須佔整個項目住宅單位總建築面積一半或以

上，避免出現少數大單位佔去大部分建築面積、多數細單位卻只佔小部分建築面

積的情況。同時，並視乎該區規劃需要，不排除將一定比例的土地納入公共設施

用途，以增加社區的文康和交通配套。 

設快速通道審理設快速通道審理設快速通道審理設快速通道審理    促項目落成及供應促項目落成及供應促項目落成及供應促項目落成及供應    

符合上述要求的工廈，其拆卸改建計劃可進入“快速通道”審則，土地工務

運輸局城市規劃廳、城市建設廳及土地管理廳會調撥資源，按職能分別加快“街

道準線圖申請”、“工程計劃草案（草則）”及“土地批給合同修改程序”的審

批，不計製作圖則時間，申請人自入則至展開工程需時將由正常流程的 255 天審

結縮短至 118 天審結，加快比率超過 5成（詳見附表）。此外，土地委員會及“工

程計劃（正則）”的審批將分別加快 12%及 14%。 

 

私家地若符合要求，亦可獲優先處理，但不具強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整項申請的各個環節是環環相扣的，如有任何一個步驟未獲

批准，將影響審則進程。例如：有關改建計劃必須符合城規條件、即取得街道準



線圖後，才有條件展開草則和正則的設計；土地工務運輸局在收到其他部門的諮

詢意見後，才能啟動審則；草則獲核准後，才能啟動土地批給修改程序；當申請

人接納土地批給合同內的條件後，才有發出工程准照的條件。 

嚴格監察進度嚴格監察進度嚴格監察進度嚴格監察進度    確保土地如期發展確保土地如期發展確保土地如期發展確保土地如期發展    

而為確保土地承批人如期落實發展項目，土地批給修改合同中除只規限總體

發展期，還會規限項目由啟動至竣工的各個階段進度，以更嚴格監察土地承批人

有否履行發展責任；倘若土地逾期不發展，對土地承批人的處罰亦會加重，當中

罰款可高達該幅土地溢價金的 15%。 

工廈活化措施由 4 月 12 日起試行一年，有關申請個案以土地工務運輸局接

待暨一般文書處理科收件蓋印上的日期及時間為準。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工廈活化申請入則流程圖工廈活化申請入則流程圖工廈活化申請入則流程圖工廈活化申請入則流程圖    

 

 

※註：審結天數以齊備文件起計。 

 

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正常流程正常流程正常流程正常流程

審結天數審結天數審結天數審結天數 

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快速通道 

審結天數審結天數審結天數審結天數 
加快比率加快比率加快比率加快比率 

城市規劃廳 1.申請街道準線圖 30天 20天 33% 

城市建設廳 2.工程計劃草案（草則） 105天 45天 57% 

土地管理廳 

城市建設廳 

3a.土地批給合同修改程序 

3b.地基計劃及地基工程准照 

※3a、3b 同步進行 

120天 

75天 

53天 

45天 

56% 

40% 

由入則至展開工程總需時由入則至展開工程總需時由入則至展開工程總需時由入則至展開工程總需時 = 255 天天天天 118 天天天天 52% 


